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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幾經掙扎後決定採用這題目，相信大家在這段日子對這幾
字一點也不陌生，所以筆者決定用這比較吸睛的字詞大做文章，並

盼能吸引弟兄姊妹閱讀筆者的劣文。不過容筆者先作澄清，本文只

談信仰不談政治。 

 大家對光復一詞最早的認知可能是因為社會運動，但當筆者翻

查資料發現不少中國文本早已記載光復一詞。在《晉書．桓溫傳》
提到「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其中

光復一詞就有恢復原有的領土、統治或事業的意思，其後亦可引伸

作恢復的意思。 

 沒有破損那有光復，沒有原本的好那有破損。這不期然讓筆者

想起基督信仰，筆者認為基督信仰是光復的信仰。從舊約當中讀者
已經可以觀察到很多從破損到恢復的記載，包括挪亞的時代、出埃

及的時代，被擄歸回的時代等等。這些例子只是當中的過程，若我

們要了解整幅圖畫就必需從根本開始探討。創世記第一章二十七及
三十一節：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

女……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及

第二章七節：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當神創造人後的回應是甚好，在

英文的譯本裏甚至譯做非常好，可見人在本質上確確切切是好的，

並且神也喜悅自己的創造。但到了第三章所發生的事情我相信大家
也十分了解，就是人犯罪以致地受咒詛，罪也入了世界，人從非常

好淪為破損，與耶和華隔絕並要面對生産之難和終身勞苦。 

   然而經過上述所提到的時代後，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

間，並且拯救了我們，光復了我們。筆者之所以認為基督信仰是光

復的信仰除了在意義上基督將我們從罪裏拯救出來，恢復了我們外
（哥林多後書第五章十七節：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以過，都變成新的了。），亦是因為字面上約翰福音對基督的

描述。在約翰福音裏多次用光來代表主耶穌，例如約翰福音第一章
第九節：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約翰福音第八章第

十二節：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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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光復一詞彷彿將基督（真光）將人從破

損恢復成新造的人都包含在其字面及字意裏面，因此基督信仰是光

復的信仰。 

 這光復的信息先是臨到個人、然後臨到社會、繼而臨到世界。

但當我們留意一下香港社會，你會發現我們的信仰沒有充分影響今
天的社會，原因為何呢？以下會進入本文第二個主題—革命。 

 大約兩年前有一位外來講員曾經講過一句說話筆者到現在還有
印象，他說：我們要經常革自己的命。如《論語．學而》所說『曾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

不習乎？」』。當中講員的說話和論語也是提醒我們需要不斷反思
自己的生命並進行一些改變，自身如是，教會也如是。 

 引用浸聯會會長羅慶才牧師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的一段話：
「我諗，教會唔到佢選擇，變或者唔變。如果教會仍不改變，我想

脫節的、受損害的，其實都是教會。所以，是社會的改變，促成教

會的改變」。今天教會需要改變，改變的不是為著社會而轉變福音
的內容，而是改變教會與社會的關係、角色定位。若教會今天仍然

冀望天國要在人間彰顯但卻對社會所發生的事不聞不問是說不過去

的，先不論馬丁路德等人面對羅馬教廷所提出的改革（雖宗教層面
較高，但筆者認為當時宗教與社會密不可分），還有浸信會牧師馬

丁路德金因著美國當時黑人民權問題而開展民權運動。而在香港，

教會看見社會民生問題就開始派米、辦學校、辦醫院。在近期的社
會運動中，一群基督徒通宵唱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讓香港人對

基督徒改觀，又有一教會組成守護孩子團隊希望能在示威現場保護

年青人免受警方暴力對待。這一切一切的社會參與讓未信者經歷信
仰。過往可能是人來到教會認識信仰，但今天原來是我們將信仰帶

進社會。當我們不走進社會中，我們怎能改變社會呢？最後想引用

一群教會領袖所撰寫的洛桑信約第五章作為本文最後的反思及總結。 

 「我們確信，上帝是全人類的創造者及審判者，所以我們應當

共同負擔起祂對人類社會的公義及和好的關注，以及對那些受各種
壓迫的人的自由的關注。因為每個人都是按上帝的形像造的，不論

種族、宗教、膚色、文化、階層、性別或年齡，每個人都有內在的

尊嚴，所以應當受到尊重及服事，而不應受到剝削。我們在此表示
懺悔，因我們忽略了社會關懷，有時認為佈道與社會關懷是互相排

斥的。儘管與人和好並不等同於與上帝和好，社會關懷也不等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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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政治解放也不等同於救恩，我們還是確信：福音佈道和社會

政治關懷都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因為這兩方面是我們在神論和人

論的教義上，以及我們對鄰舍的愛和對基督的順服的必要體現。救
恩的信息也包含對各種形式的疏離、壓迫及歧視的審判。無論何處

有罪惡與不公正的事，我們都要勇敢地斥責。當人們接受基督時，

他們就得以重生，進入祂的國度；他們不僅必須努力在這不義的世
界中彰顯上帝的公義，還要傳揚祂的公義。我們所宣告的救恩應當

在個人生命和社會生活各方面都改變我們。信心沒有行為就是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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